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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就就就《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中國銀行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 )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條例草案》及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作出簡介《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作出簡介《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作出簡介《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作出簡介

(立法會CB(3)743及 762/00-01、LS 114及 122/00-01、
CB(1)1576/00-01(01)及 (02)、 1578/00-01(01)、 (02)
及 (03) 、 1590/00-01(01) 及 (02) 、 1593/00-01 、
1618/00-01，以及 1620/00-01號文件 )

主席表示，該次會議是應議員在 2001年 6月 15日內務
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要求而安排，目的是向議員簡介有

關《中國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下稱《中
銀 (香港 )條例草案》)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下
稱《東亞條例草案》 )的事宜。該兩條條例草案為議員私
人條例草案，分別由李國寶議員及吳亮星議員提出。政

府當局的代表及該兩個銀行集團均獲邀出席會議。

委員申報利益

2. 李國寶議員表示，他是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下稱 “東
亞 ”)的主席兼行政總裁。吳亮星議員表示，他是中銀集團
的僱員。主席知會委員，其律師行與該兩個銀行集團有

業務上的往來。

簡介兩條條例草案

3. 委員察悉，《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旨在就 8間內地
成立銀行的香港分行、一間本地成立銀行，以及兩間內

地成立銀行的深圳分行，與在本地成立的寶生銀行有限

公司 (下稱 “寶生 ”)的合併事宜訂定條文。此外，條例草案
亦就中國銀行 (下稱 “中銀 ”)在兩間本地成立銀行及一間
本地成立信用卡附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移轉予寶生的事

宜訂定條文。寶生將於指定時間改名為中國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下稱 “中銀 (香港 )”)。

4. 中銀港澳管理處主任劉金寶博士表示，透過議員私

人條例草案進行擬議合併，可加快合併的程序，並且不

會對有關銀行的業務及營運上的連續性造成干擾。擬議

合併會提高業務的成本效益，並會提高該等銀行向客戶

提供服務的質素。此外，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可給予 15 000
名現職員工明確的方向，以便處理銀行在運作上面臨的

重組工作。中銀集團已發信通知客戶有關擬議合併的事

宜，並安排多組職員，專責處理客戶就有關事項提出的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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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亞銀行執行董事陳棋昌先生解釋，《東亞條例草

案》旨在將中國聯合銀行有限公司 (下稱 “中聯 ”)的業務移
轉予東亞，從而合併該兩間銀行。東亞的 880 000名客戶
及中聯的 50 000名客戶已獲發給擬議合併的通知書。有關
銀行亦提供特別查詢服務，供客戶查詢與合併有關的事

宜。至目前為止，銀行並無接獲客戶的負面意見。

6. 財經事務局副局長表示，由於該兩條條例草案符合

政府支持鞏固香港銀行界的政策，政府當局對該兩條條

例草案表示歡迎。擬議合併可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定性、

提高有關銀行的成本效益及加強其內部監控，以及方便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監管合併後的實體。

委員進行的討論

發鈔銀行

7. 何秀蘭議員詢問，《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對中銀作
為發鈔銀行的地位有何影響。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監理 )
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旨在於指定時間，委任經合併的

實體，即中銀 (香港 )，代替中銀作為發鈔銀行。財政司司
長在取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後，會根據《法

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第 65章 )行使他的權力，委任中銀
(香港 )成為發鈔銀行。條例草案第 6(2)條訂明中銀 (香港 )
在獲得有關授權後可行使的權利及須承擔的義務。中銀

(香港 )自指定時間起，將有權以中銀的名義印製、儲存、
分發及發行銀行紙幣。該等紙幣所採用的設計及面額，

須與中銀獲授權發行的銀行紙幣的設計及面額相同。所

有已發行的中銀銀行紙幣，會繼續作為法定貨幣紙幣。

金管局信納建議安排能確保連續性，並可維持公眾對中

銀銀行紙幣的信心。

8. 何秀蘭議員關注到中銀 (香港 )財務狀況的穩健程度
是否足以作為發鈔銀行。金管局助理總裁 (銀行監理 )就此
強調，金管局作為銀行的監管機構，必須確保經合併的

實體可符合有關實收資本及流動資金的要求。此外，根

據《外匯基金條例》(第 66章 )，為支持該等法定貨幣紙幣
而向中銀發出的負債證明書及所有根據該等負債證明書

而欠中銀的債項，須轉移予中銀 (香港 )。

課稅

9. 何俊仁議員指出，根據《中銀(香港)條例草案》第 10條，
中銀 (香港 )將可有資格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19C(4)條，將各合併銀行蒙受了的虧損，以中銀 (香港 )
的利潤抵銷。《東亞條例草案》第 8條亦具有相若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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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將中聯在合併生效的財政年度開始後所得的任何盈

利或虧損，視為東亞的盈利或虧損。何議員對於該等條

文與現行政策是否一致表示關注。

10.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收入 )回應時確認，政府的政策
已一致地適用於該等條例草案。她解釋，《稅務條例》

第 19C(4)條規管法團虧損的抵銷事宜。該條文規定，在任
何課稅年度內，某法團如在其所經營的行業、專業及業

務中蒙受虧損，該虧損額須與該法團 (同一法團 )在該課稅
年度內的應評稅利潤抵銷，而未能抵銷的虧損部分須予

結轉，並以該法團其後各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利潤抵銷。

根據該兩項擬議條例草案，中銀 (香港 )會被視為各合併銀
行的延續，並與各合併銀行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一樣，

而東亞則會被當作與中聯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一樣。因

此，中銀 (香港 )及東亞各自在合併後，均會獲准作出該項
抵銷。她補充，上述政策亦適用於其他合併，只要其尚

存實體在法律上被當作一個與合併實體相同的實體。

11. 為消除委員的憂慮，單仲偕議員建議政府在該兩條
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重申有關上述課稅安排的政

策。政府當局答允會這樣做。

抵押權益

12. 何俊仁議員指出，合併生效後，獲某間合併銀行批
給 “一切款項按揭 ”的按揭人可能要承擔責任，償還由所
有合併實體提供的貸款。該兩間銀行的代表向委員保

證，按揭人在償還貸款保證之下承擔的責任，不會因是

次合併而有所增加。

13. 何俊仁議員察悉，有關方面會就《中銀 (香港 )條例草
案》第 8(g)條及《東亞條例草案》第 7(g)條建議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以澄清上述意向。單仲偕議員認為，有

關方面應盡可能以一致的方式，草擬就該兩條條例草案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助理法律顧問 1會研究有
關的擬稿。

按揭條款

14. 田北俊議員表示，自由黨支持該兩條條例草案。他
亦指出，除非物業擁有人進行轉按，否則部分銀行不會

容許物業擁有人享有優惠按揭條款。他詢問中銀 (香港 )
及東亞會否基於合併而向承按人提供較優惠的條款。

15. 中銀法律顧問曾筱英女士及陳棋昌先生確認，原本
的按揭條款及條件會繼續適用。助理法律顧問 1表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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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條例草案訂有條文，規定有關按揭項目在合併生效

後的連續性。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16. 委員察悉，《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第 8(l)條規定，
將各合併銀行的分行移轉予或轉歸中銀 (香港 )，以及向中
銀 (香港 )披露該等分行的任何信息，並不屬違反銀行與其
客戶 (包括機構客戶 )之間負有的普通法保密責任，亦不屬
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章 )或保障資料原則。
《東亞條例草案》第 7(1)條亦具有相若的效力。委員察悉
助理法律顧問 1的意見，即該項條文是前所未有的條文，
因為自《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相關條文於 1996年 12月
生效以來，未有制定任何銀行合併條例。

17. 何秀蘭議員詢問，需否把上述條文納入該兩條條例
草案，以及從條例草案刪除有關條文的後果為何。她特

別關注到，因預期或由於進行合併而移轉及披露任何信

息，會否構成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下的保障資料
原則第 3原則。保障資料原則第 3原則規定，如無有關的
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下列目的以

外的目的： (a)在收集該等資料時會將其使用於的目的；
或 (b)直接與上述目的有關的目的。一些委員亦指出，由
於就個人資料而言， “使用 ”一詞包括資料的披露或移
轉，他們關注到，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為合併的目的而移轉或披露資料，會否構成違反保障資

料原則第 3原則。

18.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由於所產生
實體的業務，基本上會與原來的實體的業務相同，而個

人資料所用於的目的，亦相當可能只會出現很少改變，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並不反對制定第 8(1)條。他補充，當局
已就該條諮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已

表示並無異議。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就保障資

料原則第 3原則應如何詮釋的問題，尋求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的意見。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委員的詢問時

表示，律政司人權組已表示對該條並無異議。他亦會查

詢可否向委員提供律政司就該兩條條例草案提出的意

見。

(會後補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及律政司提供的意見
已於 2001年 6月 21日分別隨立法會 CB(1)1618/00-01
及 1620/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19. 何秀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應否在《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訂立豁免條文，以涵蓋一般的合併，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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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是豁免有關銀行遵守該條例的保障資料規定。民政事務

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由於建議的做法屬於政策的事

宜，政府當局須進一步研究有關問題才作出結論。他強

調，政府當局在考慮此事時，會在社會的經濟利益與個

人私隱權之間，試圖取得適當的平衡。

20. 何秀蘭議員詢問，該兩個銀行集團有否打算向資料
當事人取得訂明同意。曾筱英女士回應時向委員表示，

所有在香港於各合併銀行擁有帳戶的客戶均已獲發給中

銀集團理財服務總條款，並正根據該等條款與有關銀行

交易。該等條款第 10.2條授權有關合併銀行，提供及透露
有關客戶或有關銀行帳戶或任何服務或任何交易的資料

予任何中銀集團成員。因此，在同一集團的公司之間移

轉資料並不構成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東亞法律
顧問郭凌志先生表示，自 1995年起，中聯已成為東亞的
附屬公司。所有香港的銀行向客戶發出有關《個人資料 (私
隱 )條例》的標準通知書中，均已指明將個人資料如何使
用的目的，以及銀行可向何等機構移轉或披露有關資

料。該等機構包括與有關銀行屬同一銀行集團的銀行。

該兩個銀行集團的代表律師指出，由於客戶的數目龐

大，若要求所有客戶就個人資料的移轉給予個人及明示

同意，並不切實可行。

21. 助理法律顧問 1指出，客戶同意接納中銀的理財服務
總條款，會否等同《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之下的訂明同
意，仍未能予以確定。高偉紳律師行合夥人鄧羅傑先生

表示，《中銀 (香港 )條例草案》第 8(l)條旨在處理或會出
現疑問的個案。該等疑問關乎應否獲得訂明同意，以及

在合併的指定時間尚未獲得該項訂明同意。此外，該條

可解決有關違反銀行與其客戶，以及信貸公司與其客戶

之間存在的普通法保密責任的困難。他補充，英國的銀

行合併法例亦訂有相若的條文，而制定該等條文的目

的，是解決上述的技術困難。

22. 就此方面，陳鑑林議員表示，為方便進行合併工作，
客戶的個人資料必需移轉。吳亮星議員指出，客戶應對

銀行的保障個人資料制度有信心。應委員要求，曾筱英

女士答允向委員提供中銀集團理財服務總條款的文本。

(會後補註：有關資料已於 2001年 6月 20日隨立法會
CB(1)1593/00-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事務委員會報告

23. 委員普遍認為是次簡介有助澄清兩條條例草案所引
起的問題。陳鑑林議員對條例草案表示支持，並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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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建議無需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該

兩條條例草案。黃宜弘議員、單仲偕議員及何秀蘭議員

認為，由於應否成立法案委員會應由內務委員會自行決

定，事務委員會不宜提出該項建議。委員經進一步商討

後，通過在 2001年 6月 2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報
告，匯報事務委員會的商議結果。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9月 3日


